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证券”或“本保荐机构”）

作为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钢板材”或“公司”）2019 年度公开

发行可转换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对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

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46 号）核准，同意公司向社会公开发

行面值总额 68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6 年。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6,800,000,000.00 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 40,800,000.00 元（其中进项税人民币

2,309,433.96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6,759,200,000.00 元。 

上述资金于 2020 年 7 月 6 日全部到位，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账号 入账日期 金额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

溪本钢支行 
0706000429221039790 2020-7-6 1,016,20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

溪本钢支行 
0706000429221039666 2020-7-6 2,000,00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溪本

钢支行 
294779711909 2020-7-6 833,00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

溪本钢支行 
21050165410300000275 2020-7-6 1,416,000,000.0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溪分

行营业部 
9550880026369600223 2020-7-6 335,000,000.0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溪分

行营业部 
9550880026369600133 2020-7-6 199,000,000.00 



 

 

开户银行 账号 入账日期 金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

溪新华支行 
06405201040030442 2020-7-6 960,000,000.00 

合计 6,759,200,000.00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信

会师报字[2020]第 ZB11494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制度管理。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节余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本次募投项目“高牌号高磁感无取向硅钢工

程项目”累计投入募投项目 1,410,000.00 元（其中：以前年度已累计投入募投项

目金额为 1,410,000.00 元，本年投入募投项目金额为 0 元），利息收入扣减手续

费累计净额 3,282.70 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381,254.65 元。 

其他募投项目，包括“炼钢厂 8 号铸机工程项目”“炼铁厂 5 号高炉产能置

换工程项目”“特钢电炉升级改造工程项目”“CCPP 发电工程项目”“炼钢厂 4

号-6 号转炉环保改造工程项目”已基本投入完毕，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 日召开

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 87,017.62 万元（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同时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依照《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南第 2 号——公告格式》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

严格按照规定管理募集资金，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设置了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

专款专用，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不存在违规行为。 

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溪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

溪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溪分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溪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溪新华支行及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中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所

有的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均不存在重大差异。报告期内前述

三方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公司募集资金账户明细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账户类型 账号 项目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

溪本钢支行 
活期专户 0706000429221039790 

高牌号高磁感无取向

硅钢工程项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

溪本钢支行 
活期专户 0706000429221039666 偿还银行贷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溪本

钢支行 
活期专户 294779711909 CCPP 发电工程项目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

溪本钢支行 
活期专户 21050165410300000275 

特钢电炉升级改造工

程项目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溪分

行营业部 
活期专户 9550880026369600223 

炼钢厂 8 号铸机工程

项目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溪分

行营业部 
活期专户 9550880026369600133 

炼钢厂 4 号-6 号转炉

环保改造工程项目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

溪新华支行 
活期专户 06405201040030442 

炼铁厂 5 号高炉产能

置换工程项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

溪平山支行 
活期专户 0706003619200135885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存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账户类型 账号 金额 备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本溪本钢支行 
活期专户 0706000429221039790 381,254.6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本溪平山支行 
活期专户 0706003619200135885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本溪本钢支行 
活期专户 0706000429221039666  

2022 年 9 月

已注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活期专户 06405201040030442  2025 年 6 月



 

 

开户银行 账户类型 账号 金额 备注 

公司本溪新华支行 已注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溪本钢支行 
活期专户 294779711909  

2025 年 9 月

已注销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本溪本钢支行 
活期专户 21050165410300000275  

2025 年 6 月

已注销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溪分行营业部 
活期专户 9550880026369600133  

2025 年 5 月

已注销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溪分行营业部 
活期专户 9550880026369600223  

2025 年 5 月

已注销 

合计 381,254.65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本报告期间，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或其实施地点、实施方式的

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

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置换总金额为 366,180,860.17 元。本次置换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置换时间距募集资

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此次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已根据项目进度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截止 2020 年 5 月 31 日，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预先投入的金额为

365,630,860.17 元，其中炼钢厂 8 号铸机工程项目 76,278,945.59 元、炼铁厂 5 号

高炉产能置换工程项目 119,043,290.09 元、特钢电炉升级改造工程项目



 

 

59,948,807.90 元、CCPP 发电工程项目 95,098,084.16 元、炼钢厂 4 号-6 号转炉环

保改造工程项目 15,261,732.43 元。截至 2020 年 7 月 6 日，上述由公司自有资金

支付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55,000.00 元，用募集资金一并置换。 

2019 年 3 月 1 日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期间，公司以自筹资金支付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建设金额为人民币 1,082,356,809.47 元，其中高牌号高磁感无取向硅钢工

程项目 180,000.00 元，炼钢厂 8 号铸机工程项目 55,364,729.08 元，炼铁厂 5 号高

炉产能置换工程项目 628,049,033.12 元，特钢电炉升级改造工程项目

253,298,156.22 元，CCPP 发电工程项目 115,353,050.36 元，炼钢厂 4 号-6 号转炉

环保改造工程项目 30,111,840.69 元。公司已经于 2021 年度将上述金额从募集资

金账户转入一般存款账户。 

2021 年 6 月 1 日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期间，公司以自筹资金支付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建设金额为人民币 614,208,698.23 元，其中：炼钢厂 8 号铸机工程项目

12,881,890.61 元，炼铁厂 5 号高炉产能置换工程项目 17,508,088.97 元，特钢电炉

升级改造工程项目 364,155,482.35 元，CCPP 发电工程项目 186,441,497.75 元，炼

钢厂 4 号 6 号转炉环保改造工程项目 33,221,738.55 元。公司已经于 2022 年度将

上述金额从募集资金账户转入一般存款账户。 

2022 年 6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期间，公司以自筹资金支付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建设金额为人民币 494,502,583.01 元，其中用于炼铁厂 5 号高炉产能置换

工程项目 15,316,136.52 元，CCPP 发电工程项目 19,796,661.74 元，特钢电炉升级

改造工程项目 429,392,157.76 元，炼钢厂 4 号-6 号转炉环保改造工程项目

21,452,968.70 元，炼钢厂 8 号铸机工程项目 8,544,658.29 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将款项从募集资金账户转入到一般存款账户。 

2023 年 6 月 1 日至 2024 年 5 月 31 日期间，公司使用自筹资金支付募投项目

建设金额为 102,185,736.55 元，其中用于炼钢厂 8 号铸机工程项目 24,887,030.75

元，炼铁厂 5 号高炉产能置换工程项目 5,111,121.59 元，特钢电炉升级改造工程

项目 60,162,375.13 元，CCPP 发电工程项目 5,454,868.60 元，炼钢厂 4 号-6 号转

炉环保改造工程项目 6,570,340.48 元。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将款项从

募集资金账户转入到一般存款账户。 



 

 

2024 年 6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间，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所募集的资金一部分暂时处于闲置状态。根据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着遵循股

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公司的财务成本，减

少财务支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拟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补充流动资金将为公司节省

财务费用。 

1、2020 年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4,180,000,000.00 元（高牌号高磁感无取向硅钢工程

1,010,000,000.00 元，炼钢厂 8 号铸机工程 220,000,000.00 元，炼铁厂 5 号高炉产

能置换工程 800,000,000.00 元，特钢电炉升级改造工程 1,300,000,000.00 元，CCPP

发电工程项目 700,000,000.00 元，炼钢厂 4 号-6 号转炉环保改造工程项目

150,000,000.00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十四次会议、八届监事会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了

明确的同意意见，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 12 个月。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并出具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核查意见》。 

截至 2021 年 7 月 27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

资金人民币 4,180,000,000.00 元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2021 年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030,000,000.00 元（高牌号高磁感无取向硅钢工程



 

 

1,010,000,000.00 元，炼钢厂 8 号铸机工程 150,000,000.00 元，炼铁厂 5 号高炉产

能置换工程 160,000,000.00 元，特钢电炉升级改造工程 1,000,000,000.00 元，CCPP

发电工程项目 590,000,000.00 元，炼钢厂 4 号-6 号转炉环保改造工程项目

120,000,000.00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于 2021 年 7 月 28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

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 12 个月。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

集资金 3,030,000,000.00 元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 2022 年 7 月 26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

资金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3、2022 年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014,000,000.00 元（高牌号高磁感无取向硅钢工程

1,015,000,000.00 元，炼钢厂 8 号铸机工程 165,000,000.00 元，炼铁厂 5 号高炉产

能置换工程 175,000,000.00 元，特钢电炉升级改造工程 933,000,000.00 元，CCPP

发电工程项目 578,000,000.00 元，炼钢厂 4 号-6 号转炉环保改造工程项目

148,000,000.00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于 2022 年 7 月 28 日召开的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

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 12 个月。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并出具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核查意见》。 

截至 2023 年 7 月 17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

资金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4、2023 年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961,200,000.00 元（高牌号高磁感无取向硅钢工程

1,015,000,000.00 元，炼钢厂 8 号铸机工程 125,000,000.00 元，炼铁厂 5 号高炉产



 

 

能置换工程 145,000,000.00 元，特钢电炉升级改造工程 188,000,000.00 元，CCPP

发电工程项目 393,200,000.00 元，炼钢厂 4 号-6 号转炉环保改造工程项目

95,000,000.00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于 2023 年 7 月 19 日召开的九届董事会

十七次会议、九届监事会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

意意见，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 12 个月。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的保荐机构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并出具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事项的核查意见》。 

截至 2024 年 7 月 17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

资金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5、2024 年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860,000,000.00 元（高牌号高磁感无取向硅钢工程

1,015,000,000.00 元，炼钢厂 8 号铸机工程 100,000,000.00 元，炼铁厂 5 号高炉产

能置换工程 140,000,000.00 元，特钢电炉升级改造工程 120,000,000.00 元，CCPP

发电工程项目 397,000,000.00 元，炼钢厂 4 号-6 号转炉环保改造工程项目

88,000,000.00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于 2024 年 7 月 18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

会二十六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了

明确的同意意见，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 12 个月。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的保荐机构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并出具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事项的核查意见》。 

截至 2025 年 7 月 15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

资金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6、2025 年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使用高牌号高磁感无取向硅钢工程闲置募集资金 1,015,000,000.00 元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于 2025 年 7 月 16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十



 

 

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补充流

动资金时间不超过 12 个月。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的保荐机构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并出具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事项的核查意见》。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余额 1,015,000,000.00 元。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本报告期间，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 日召开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九届监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鉴于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炼钢厂 8 号

铸机工程项目”、“炼铁厂 5 号高炉产能置换工程项目”、“特钢电炉升级改造

工程项目”、“CCPP 发电工程项目”、“炼钢厂 4 号-6 号转炉环保改造工程项

目”已基本投入完毕，为合理使用募集资金，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增强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充分发挥募集资金的效用，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拟将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87,017.62 万元（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或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的保荐机构同意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并出具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

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间，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的情况。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除“（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所述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和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外，剩余募集资金暂存

募集资金专户。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5 年，公司存在专户资金或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因民事案件被法

院强制执行的情况，专户资金公司已使用自有资金等额转入，未影响募投项目的

正常实施。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5 年度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告格式》等相关规定管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计划实施。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合法、有效，且严格履

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未及时、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披露情况，不存在

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况。 

六、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结

论性意见 

通过核对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账单、募集资金项目相关款项支付的原始

凭证等方式，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认真核查。 

公司的募投项目“高牌号高磁感无取向硅钢工程项目”投资进展较为缓慢，



 

 

保荐机构已提请公司充分关注该项目建设的可行性、预计收益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保荐机构将督促公司根据监管规定、自律规则的要求履行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保荐机构认为，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总体

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在

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方面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的情形。 

 

 



 

 

附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5 年度 

编制单位：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75,92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400.50  

报告期内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487,823.87  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改变项目

（含部分改变）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年度投

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高牌号高磁感无取向

硅钢工程项目 
否 101,620.00  101,620.00  0.00  141.00  0.14  

尚未达到预计

可使用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炼钢厂8号铸机工程项

目 
否 33,500.00  33,500.00  30.19  20,521.65  61.26  

2020 年 10 月 31

日 
-36,055.53  否 

否 

炼铁厂5号高炉产能置

换工程项目 
否 96,000.00  96,000.00  275.00  86,459.56  90.06  

2020 年 11 月 30

日 
-43,537.61  否 

否 

特钢电炉升级改造工

程项目 
否 141,600.00  141,600.00  0.00  123,613.27  87.30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CCPP 发电工程项目 否 83,300.00  83,300.00  76.30  45,948.71  55.19  
2022 年 12 月 31

日 
34,027.73  是 否 

炼钢厂 4号-6号转炉环

保改造工程项目 
否 19,900.00  19,900.00  19.01  11,139.68  55.98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本项目为环保投

入类项目，项目投

入运行后不直接

不适用 否 



 

 

产生经济效益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无 200,000.00 200,000.00 0.00 200,0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675,920.00 675,920.00 400.50  487,823.87    -45,565.41   
 

超募资金投向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无          

合计  675,920.00  675,920.00  400.50   487,823.87   -45,565.41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

具体项目） 

高牌号高磁感无取向硅钢工程项目受市场因素影响大，调整发展战略，持续跟踪市场变化情况。 

炼钢厂 8 号铸机工程项目因钢材市场整体和销售价格不及预期，项目效益未达预期。 

炼铁厂 5 号高炉产能置换工程项目因钢材市场整体和销售价格不及预期，项目效益未达预期。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适用，详见本核查意见三、（三）所述内容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适用，详见本核查意见三、（四）所述内容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情况 
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炼钢厂 8 号铸机工程项目”“炼铁厂 5 号高炉产能置换工程项目”“特钢电炉升级改造工程项目”“CCPP 发电工程项目”“炼钢厂 4 号-6 号转炉环保改造

工程项目”已结项，将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87,017.62 万元（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资金节余

原因： 

1.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始终秉持合理、节约、有效的原则，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使用资金，确保在保障项目建设质量的前提下，优化资金配置与成

本控制。在编制项目可研报告时，公司基于当时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工艺方案进行募投项目测算。但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随着前期生产经验的积累，公司设备选项、购置及

生产线优化的能力不断增强，规模效应显现，建设成本得到了有效降低。此外，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根据实际需求加强了各环节的费用控制和预算管理，合理调配资

源，优化各项建设支出，从而进一步降低了项目总体建设成本。通过这些举措，项目不仅顺利推进，也形成了募投资金的节余。 

2.因募投项目建设具有一定周期性，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结合实际资金需求和规划，统筹安排资金来源，对部分阶段性资金需求先行使用

自有资金支付。 

3.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存在尚未支付的合同尾款、质保金等款项，因上述款项支付时间周期较长，使得募集资金有所节余。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结项的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87,017.62 万元（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除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外，余额

为人民币 38.13 万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存在问题或其他情况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袁 业 辰                 王  靓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日 

 


